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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1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月3日，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9,5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5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2月，由于受到年度报告窗口期等因素影响，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0股。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 �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2023-006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3月0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3,252,8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2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全文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总经理王永乐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董事长李全文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彤出席了本次会议；总会计师李志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增加经营范围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781,042 99.9465 469,800 0.0531 2,000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增加经营范

围议案

57,226,365 99.1822 469,800 0.8142 2,000 0.00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旭、张逸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77� � � � � � � � �证券简称：天智航 公告编号：2023-007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

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备案通过，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

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天智航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5178� �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5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2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8.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9%，购买的最高价

为20.01元/股，最低价为18.0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63.1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同意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含）。 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9.89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1,000万（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0.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30个交易日。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3年2月，公司未进行回购股票交易。

截至2023年2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8.02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9%，购买

的最高价为20.01元/股，最低价为18.0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63.1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已回购股份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290,700股，该部分回购已

于2022年12月13日期限届满且实施完毕；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数量为589,

460股。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365� � � � �证券简称：光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3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1187� � � � � � �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7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

证上审（再融资）〔2023〕42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

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

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日

证券代码：603131�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2023-020

债券代码：113593� � � � � � �债券简称：沪工转债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撤诉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本次诉讼为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公司” ）主张撤销参股公司南昌沪航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沪航” ）2022年6月7

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22年6月8日的《章程修正案》，不涉及具体诉讼金额。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撤诉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

生负面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8月，公司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关于南昌沪航工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昌沪航” ）2022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及2022年6月8日的《章程修正

案》 的纠纷的诉讼。 详见2022年10月1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二、本次撤诉情况

公司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争议， 已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

请，并于2023年3月2日收到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法

院裁定准许公司撤诉。

三、本次公告的撤诉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案件不涉及具体诉讼金额，撤诉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负

面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131�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2023-021

债券代码：113593� � � � � � �债券简称：沪工转债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上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

●涉案的金额：本次诉讼为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张

对参股公司南昌沪航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沪航” ）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案件，不涉

及具体诉讼金额。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不能确

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起诉主张对南昌沪航行使股东知情权。 详见

2022年7月1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0）。

2022年10月， 公司收到了《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2）赣0191民初2310号，以下简称“一审判决” ），本次诉讼一审判决如下：1、

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供2020年10月2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会计账

簿（含总帐、各类明细帐、现金日记帐、银行日记账以及其他辅助性帐簿）供原告查阅，查阅

期间不超过十五个工作日。 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负担。 公

司于2022年10月1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4），一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公告。

二、二审上诉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次诉讼二审

已立案，案号为（2023）赣01民终1473号。 公司就一审判决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上诉请求如下：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提供自2020年10月22日至判决

生效日的原始凭证供上诉人查阅；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

为：一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事实，以及一审判决对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法律适用错误。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审判决结果虽然支持了公司要求查阅南昌沪航会计账簿的主张，但未能支持公司要

求查阅南昌沪航原始凭证的主张，公司提出上诉要求查阅南昌沪航的原始凭证。 由于诉讼

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举牌光大环境H股股票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3号：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保监发〔2015〕121号)的相关

规定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5号）中关于修改举

牌信息披露准则相关内容的规定，现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参与

举牌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环境” 或“上市公司” ）H股股票的有关信息披露

如下：

一、基本要素

（一）股票名称和代码：光大环境（0257.HK）

（二）交易日：因本公司关联方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港股通于2023年2月28日买

入上市公司H股股票，触发举牌。

（三）上市公司公告日期：2023年3月1日

注：本次交易指本公司、本公司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通过港股通买入上市公司股份。 本公告所述交

易日为本公司、本公司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通过上述方式合计持有该上市公司股份达到香港《证券及期

货条例》规定的权益披露标准的日期；上市公司公告日为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

例》及其相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线上权益披露系统中呈交权益披露表格的日期。

二、主体信息

1.保险公司上季末总资产、净资产、偿付能力充足率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本公司总资产为2353.84亿元， 净资产为485.18亿元、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21.9%。

注：因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尚

未披露。 本公司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此处以本公司已公开披露的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准。

2.参与举牌的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本次举牌光大环境H股股票的参与方为本公司、 本公司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洋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为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资产” ）。

前述各参与方之间未就本次举牌光大环境H股股票事宜签署一致行动相关约定， 但根据中国银保

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前述公司

为本公司关联方，构成本公司一致行动人。

三、金额和比例

1.投资该股票的账面余额及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

本次举牌前，本公司直接持有光大环境H股股票62,413,556股，占其H股股本比例为1.02%。2023年

2月28日， 本公司关联方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买入光大环境H股股票6,900,000股触发举

牌。 本次举牌后，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光大环境H股股数及占其香港流通股比例均无变化。 本公司和本公

司的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光大环境H股307,202,778股，占该上市公司H股股本比例为5.00%。

以2023年2月28日光大环境港股收盘价和同日日终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为基准，本公司持有光大环境

股票的账面余额约为人民币1.76亿元（包括穿透合并计算关联方太保资产管理的组合类资管产品后持

有的账面余额约为人民币1.21万元），占本公司2022年三季度末总资产的比例为0.07%，符合监管要求。

2.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为人民币154.99亿元，占本公司2022年三季度末

总资产的比例约为6.58%。

注 1：因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尚未披露，此处以本公司已公开披露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准。

注 2：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的口径为中国银保监会资产负债管理量化评估口径。

四、交易方式

本次举牌光大环境H股股票通过港股通交易方式完成，经交易所给付。

五、资金来源

1.自有资金

无

2.保险责任准备金

举牌后投资

该股票余额

(亿元)

可运用资金余额

(亿元)

平均持有期

最近4个季度每季度

的现金流入金额 (亿

元)

最近4个季度每季度

的现金流出金额 (亿

元)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1.76 1451.14 5.30�年

2022�年 1�季 度

387.57

2022�年 2�季 度

418.31

2022�年 3�季 度

433.78

2022�年 4�季 度

502.61

2022�年 1�季度

384.16

2022�年 2�季度

365.63

2022�年 3�季度

417.67

2022�年 4�季度

442.39

注： 可运用资金余额为截止2023年1月底的账户可投资产规模；平均持有期为截止2023年1月底的

账户修正久期；现金流入流出指业务现金流，不含资产现金流。

3.其他资金

无。

六、管理安排

1.管理方式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保监发〔2014〕13号)的相关规

定,本公司将本次投资纳入权益投资管理。 受托管理人太保资产会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市场后续

反应，不排除在后期继续追加投资的可能。

2.向银保监会报告情况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9号）

第四条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在上市公司公告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关于本次举牌光大

环境H股股票的包括投资研究、内部决策、后续投资计划、风险管理措施等要素的报告。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资金部反映。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日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６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所属网页

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绿通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２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９９３．３７９９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７４９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绿通科技所属行业为“

Ｃ３７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

Ｃ３７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４３．９７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Ｔ－３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１

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１

年）

春风动力

６０３１２９．ＳＨ １４２．３０ ２．７４６６ ２．３６６２ ５１．８１ ６０．１４

平均值

５１．８１ ６０．１４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上市公司年报。

注：

①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②

公司选取春风动力（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２９．ＳＨ

）、苏州益高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和东

莞市卓越电动车有限公司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其中，苏州益高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和

东莞市卓越电动车有限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未披露财务数据。因此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仅选

取春风动力进行比较；

③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④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前

／

后（

２０２１

年）

＝Ｔ－３

日收盘价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１．１１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７３．７５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高于可比上市

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平均静

态市盈率

６０．１４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定价合理性如下：

第一、国产场地电动车市场前景广阔：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中国正在制定政策推动各产

业向绿色产业发展。 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

从客车、卡车到乘用车、场地车都在大力推广电动替代内燃机。 场地电动车具有

安全、平稳、低噪音、环保等特点，更适用于旅游度假地、巡逻、高尔夫球场、厂区

物流等场景。根据数据，

２０１９

年全球场地电动车市场规模达

９７．０２

万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８．８％

。

①

海外市场快速增长，中国出口规模巨大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高尔夫球车市场。美国高尔夫球产业发展较早，而且规模

庞大，根据美国

ＮＧＦ

的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全世界共有

３８

，

０８１

个高尔夫球

场，其中美国拥有

１６

，

１５６

个高尔夫球场，占比为

４２．４３％

。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 中国近几年来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

数量不断增长。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中国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分别为

１１６

，

９７７

台、

８７

，

３９８

台，分别同比增长

９６．４７％

、

７９．０８％

，其中，出口至美国的数量分

别为

８５

，

８２２

台、

６５

，

３４７

台，分别同比增长

１６１．９９％

、

９４．４７％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中

国出口的场地电动车主要为高尔夫球车，集中在北美、亚太和欧洲，占据了整体

的

９５％

以上。

②

国内市场应用场景广泛，市场规模迅速增长

目前我国的场地电动车应用场景以旅游景区、地产楼盘、酒店、安保巡逻等

为主。

安保巡逻、厂区货运、野外休闲娱乐等新兴应用场景成为场地电动车行业潜

在增量来源。场地电动车无污染、无噪音、怠速停车不费电、机动灵活、方便操控，

是平安城市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 受人口结构转型影响的厂区货运场

景， 消费升级推动的野外休闲娱乐场景等新兴应用场景都是场地电动车行业的

重要潜在增量来源。

出于环保、噪音、经济性等角度考虑，大多景区限制私家车在景区内通行，场

地电动车在景区中的使用将更加频繁。随着现阶段疫情防控措施优化，旅游业逐

步回暖，旅游业复苏为场地电动车提供良好发展机遇，对场地电动车需求将明显

增加，公司场地电动车产品销量将显著受益。

第二、公司具备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优势：

公司紧密跟随底层基础技术的发展， 致力于场地电动车的蓄电池及管理技

术、驱动电机及控制技术、整车控制技术、底盘悬架技术、整车结构设计等技术的

研究，并将其整合并应用于场地电动车产品。

目前，公司已具备多项技术优势，例如：

①

在国内厂商中，公司紧跟电驱动技

术的发展， 率先将第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技术和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驱动技术应

用到场地电动车领域，使得产品性能大幅提升；

②

公司与国内供应商共同研发第

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控制器、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驱动控制器，实现了控制器的国

产替代；

③

公司自主研发了适用于高尔夫球车的双摆臂悬架底盘平台，提高了场

地电动车的操控性、稳定性与舒适性等指标。

在驱动技术的应用方面， 公司目前已将第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技术全面应用于

高尔夫球车生产，而境外竞争对手的产品主要采用第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技术，部分

产品仍采用第一代直流驱动技术。 公司在国内厂商中率先将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

驱动技术应用于观光车生产， 而国内竞争对手的观光车产品主要使用第二代交流

异步驱动技术。 因此，在场地电动车的驱动技术应用层面，公司走在行业前列。

此外，公司作为参编单位参编了《场（厂）内电动巡逻车》、《场（厂）内电动消

防车》两项团体标准的制订。 经过多年研发和生产的沉淀，公司不断积累先进技

术应用，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可靠性、舒适性与使用性能，提升了用户使用体验和

市场竞争力。

第三、公司具备较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和较高的生产管理效率：

公司在行业内具有成本优势，例如：

①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固定制造费用得以摊薄，产品生产成本

进一步降低；

②

公司采用高尔夫球车专用生产线，实现高尔夫球车批量化生产，

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制造成本；

③

公司与供应商合作研发第二代交流异步

驱动控制器、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驱动控制器，实现了控制器的国产替代，降低

了控制器采购成本；

④

公司在自动化生产设备方面不断投入， 例如使用数控机

床、自动切割和自动焊接等设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一致性，降低

制造成本。公司产品技术先进、质量可靠，同时兼具成本优势，形成了高性价比核

心竞争优势，能够在保证产品性能优异、质量可靠的前提下，将产品成本降至较

低水平，产品市场竞争力强。

第四、公司产品具备品质优势和品牌效应：

公司坚持用匠心铸就精品，为用户打造时尚、高品质的电动车。多年来，公司

始终聚焦“

ＬＶＴＯＮＧ

”品牌，形成了特有的品牌风格，提升了公司的销量及核心

竞争力。 在准确、清晰的品牌定位下，公司扎实做好产品研发、提升产品质量、树

立良好口碑。通过长期的品牌推广和培育，公司在电动车行业获得了较高的品牌

知名度及市场地位。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建立了从原材料采

购、产品生产和产品检测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配备了专门的检测场地对产品

进行测试，确保产品从零部件到整车均符合公司产品质量标准和客户要求。

公司在场地电动车领域深耕多年，产品品质已经过国内外众多消费者长期使

用的检验，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是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

绿通电动车曾作为杭州

Ｇ２０

峰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建城

８７０

周年纪念日、厦

门金砖会议、金奈会晤、从都国际论坛的接待车，通过参与国内外众多有影响力

的大型项目，“

ＬＶＴＯＮＧ

”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产品的品牌优势显著。

第五、产销规模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规模经济，提升产品竞争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具备较大的生产规模， 具有明显的产能优势，

２０２１

年度，公司产量为

４．１７

万台，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公司产量为

３．０４

万台，是国内场地

电动车行业中产量领先的企业。

从出口数据上看，

２０２１

年我国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

１１．７０

万台，其中

公司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数量达

３．６６

万台， 占总出口量的

３１．３２％

，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我国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

８．７４

万台，其中公司出口高尔夫球

车等场地电动车数量达

２．８７

万台，占总出口量的

３２．８６％

，公司在国内行业中占据

较高的出口市场份额。

公司较大的产销规模有助于公司实现规模经济，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固定成本被进一步摊薄，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更为凸显，产品竞争优势进一步

提升。

第六、公司成长性突出，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实现高速增长。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速

达

５５．９７％

，净利润年复合增速达

６１．９１％

。

２０２１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１０．１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８２．２７％

；净利润为

１２

，

７２３．７８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０８％

。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２０２２

年度审阅报告， 公司

２０２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３１

，

１８４．７７

万元，同比增速为

１４５．０９％

。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

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江

联系地址：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

联系人：彭丽君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８８４３５３８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５００１

号深业上城（南区）

Ｔ２

写字楼

５２

层

联系人：张华辉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５２２６

发行人：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创智”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 体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3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

知。

根据《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08室主持了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683，9683

末“5”位数 85812，05812，25812，45812，65812

末“6”位数 789523，189523，389523，589523，989523，274785，774785

末“7”位数 0885218，5885218

末“8”位数 77070890，27070890，72976984

末“9”位数 17785889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0,400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日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创智”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8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13元/股。

根据《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746.81688倍，高于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52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57236436%，有效申购倍数为

3,887.4741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3年3

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

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全部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中， 有24个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4个配售对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2,74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182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2,426,99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信息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编码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I004080001 200

2

上海朴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朴石美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33350004 200

3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I038750001 200

4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I047490001 200

5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I065360001 200

6 熊昌友 熊昌友 P070280001 200

7 冯嫦兰 冯嫦兰 P083080001 200

8 张卫荣 张卫荣 P094460001 200

9 张秀 张秀 P175380001 200

10 朱汉梅 朱汉梅 P182850001 200

11 孙鲲鹏 孙鲲鹏 P301030001 200

12 杨虹 杨虹 P330260001 200

13 朱汉敏 朱汉敏 P345300001 200

14 石胜利 石胜利 P385940001 200

15 张列 张列 P463910001 200

16 朱汉平 朱汉平 P467290001 200

17 卢长军 卢长军 P491150001 200

18 谭连起 谭连起 P491170001 200

19 刘海一 刘海一 P491190001 200

20 沙丽 沙丽 P491200001 200

21 朱军红 朱军红 P497780001 200

22 王成森 王成森 P520200001 200

23 卢华亮 卢华亮 P601890001 200

24 周峻帆 周峻帆 P603930001 200

合计 4,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股数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总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养老社保类

（A类）

798,890 32.92% 1,403,186 50.11% 0.01756420%

年金保险类（B类） 421,400 17.36% 377,153 13.47% 0.00895000%

其他类（C类） 1,206,700 49.72% 1,019,661 36.42% 0.00845000%

总计 2,426,990 100% 2,800,000 100%

其中，余股1,228�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同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138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日


